
（潜）文综罚字〔2025〕111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潜江****网络会所
营业执照  注册号：4290050000*****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编号：429800200***
投资人：王*(公民身份号码：42900519**********)

住  所：潜江市园林办事处环保巷*号
针对2025年7月12日潜江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交办的《关于举报“****网吧”有未成年人上网》的情况，2025年7月15日16时14分至2025年7月15日17时08分，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执法人员黄勇(执法证号：17150021044)、胡健(执法证号：17150021025)在向位于潜江市园林办事处环保巷*号的潜江市****网络会所（门店名称：****电竞馆）的现场负责人杨**出示执法证件并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和申请回避的权利及配合检查的义务后，对当事人的营业场所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时当事人正在营业，当事人的前台计费系统显示其场所内有63台电脑终端，其中有48台电脑终端有消费者正在上网消费。经执法人员现场核查，未发现当事人营业场所内有未成年人，但是在32号、33号电脑终端上网的消费者身份信息与当事人的前台计费系统上显示不一致。执法人员向当事人的现场负责人杨**了解，在32号、33号电脑终端上网的消费者是通过临时卡开机上网，当事人没有核对、登记在32号、33号电脑终端上网的消费者的有效身份信息。执法人员对现场检查的情况进行了拍照取证，当事人的现场负责人杨**从始至终陪同并接受了检查。对此，本机关于2025年7月18日予以立案。现已查实，当事人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另查明，在32号、33号、电脑终端上网的消费者共计消费18元。

以上事实有举报处理单、《现场检查笔录》、当事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当事人的投资人王*的《居民身份证》打印件、对当事人的受托人杨**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及《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和《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打印件、《现场检查取证照片》（共5张）等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一 举报处理单：证明了案件来源于举报； 

证据二 《现场检查笔录》，证明了2025年7月15日16时14分至2025年7月15日17时08分，执法人员在检查前向当事人的现场负责人杨**出示了行政执法证件，当事人在接受检查时，正处于营业状态，营业场所内63台电脑终端，其中有48台电脑终端有消费者正在上网消费。经执法人员现场核查，未发现当事人营业场所内有未成年人，但是在32号、33号电脑终端上网的消费者身份信息与当事人的前台计费系统上显示不一致。执法人员向当事人的现场负责人杨**了解，在32号、33号电脑终端上网的消费者是通过临时卡开机上网，当事人没有核对、登记在32号、33号电脑终端上网的消费者的有效身份信息。与证据一相印证；

证据三 当事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当事人的投资人王*的《居民身份证》打印件，证明王*与《营业执照》上载明的投资人是同一人，确定了王*的身份；当事人将潜江市****网络会所的一切事项全权委托给受托人杨**负责的事实。与证据一、证据二相印证；

证据四 对当事人的受托人杨**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及《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确定了杨**的身份，证明了杨**是当事人的受托人和现场负责人；杨**在《调查询问笔录》中详细叙述了2025年7月15日16时14分至2025年7月15日17时08分执法人员在当事人营业场所的检查过程，发现在32号、33号电脑终端上网的消费者身份信息与当事人的前台计费系统上显示不一致；杨**承认了当事人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在32号、33号电脑终端上网的2名消费者共计消费18元；杨**在《现场检查笔录》上的签字属实的事实。与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相印证；

证据五 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和《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复印件，证明了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质，王*是当事人的投资人。与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相印证；

证据六 《现场检查取证照片》（共5张），证明2025年7月15日16时14分至2025年7月15日17时08分，执法人员向当事人的现场负责人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后，对当事人营业场所进行了执法检查，确定了当事人的住所和当事人正处于营业状态；当事人的现场负责人杨**在《现场检查笔录》上的签字属实的事实。与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相印证。

本机关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的违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据间相互印证，形成了证据链。且上述证据来源合法，真实有效，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

当事人明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对上网消费者的身份证等有效证件进行核对、登记，仍然违反相关规定没有对上网消费者的身份证等有效证件进行核对、登记，其行为存在主观过错，违反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对上网消费者的身份证等有效证件进行核对、登记”的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的规定，当事人收取2名上网消费者的18元消费款项属于违法所得，应当予以没收。

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不具有不予行政处罚或者从轻、减轻、从重处罚情形，参照《潜江市文化和旅游领域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第十四条、《潜江市文化、旅游、文物领域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序号6的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应给予一般处罚，裁量幅度为警告，可以并处4500元以上1.05万元以下的罚款。

本机关于2025年8月26日向当事人送达了《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潜）文综罚告字〔2025〕111号］，告知其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理由和依据，处罚内容和有进行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在规定的时限内到本机关进行陈述、申辩，本机关视为其放弃权利。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依据各自职权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由文化行政部门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三）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记录有关上网信息的”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1.警告;2.没收违法所得18元（壹拾捌元整）；3.罚款7000元（柒仟元整）。  

当事人应当自本机关依法送达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开具的《湖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加处罚款的数额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不予计算）。

当事人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本机关依法送达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潜江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知道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潜江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将申请潜江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25年9月5日


